
 

事務處、三區監理處（視申請變更項目） 

(以上請精簡文字，以 1～2 頁面以內簡要說明為原則) 

  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廣播電臺申請變更事業名稱、負責人、董監事、股權

轉讓、節目聯播等作業流程圖 
  

公告處理期間：30 日曆天 

提請審議 

申請人送件 

事業名稱、負責人、 董監

事、股權轉讓、節目聯播

等變更事項形式審查 

形式審查 
結果 補正 

作成許可或核准  
變更與否處分 

應補正資料 

約 16 日曆天 

約 14 日曆天 

函查他機關  
法院、檢察署等

相關機關函査 
函復本會 

資料完備 


